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文件
中机电协〔2025〕34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工业和信息化质量工作

要点》和《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相

关文件精神，激励专利权人和发明人(设计人)对技术(设计)创新

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，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。中国

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决定开展 2025 年度中国智能制造专利

价值等级评估工作，旨在挖掘高价值专利，激发创新活力，促进

专利成果的转化与应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估依据

根据本会制定的团体标准《中国专利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》

(T/CAMETA10005—2021)和《中国智能制造专利价值等级评估管理

办法(试行)》实施评估。

二、等级设置

专利价值等级设置为特级、一级、二级。

三、参评条件

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

可以申报专利价值等级评估：



(一)在申报截止日前被授予发明、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

权(含已解密国防专利，不含保密专利);

(二)专利权有效，在申报截止日前无法律纠纷；

(三)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与评估；

(四)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与评估；

(五)相同专利权人申报项目不超过 2 项。

四、申报范围

机电一体化、工业自动化、电气自动化、机器人、模具加工、

数控技术、3D 打印(增材制造)、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数字化设计与

制造、智能制造等装备制造大类相关领域。

五、评估程序

(一)申报

坚持自愿申报原则，可由企业自行申报或由协会分支机构择

优推荐，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为本会会员单位。

(二)初审

本会专利价值等级评估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包

括申报单位资格审查、否决项审核及申报材料规范性审验等。

(三)评估

本会组织评审专家委员会对通过初审的成果项目进行综合分

析和打分，形成评估意见。

(四)发布

评估结果在本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公示，根据公示情况，对

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项目予以等级确认并颁发等级牌匾和证书。

(五)推广

在本会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和会议展览活动中对

评估获得等级认定的项目进行宣传推广。

六、报送要求

(一)报送材料




